
投标人业绩一览表

序号 合同名称 委托单位 合同金额（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时

间格式：

XXXX.XX.XX）

合同供货范

围

1
产品购销合

同

浙江巴陵恒

逸几内酰胺

有限责任公

司

120 2017．03.05

高温红外分

析系统

MCA10

2 产品购销合

同

金华乌拉环

保能源有限

公司

72 2017．04.06

高温红外分

析系统

MCA10

3
产品购销合

同

绍兴环兴污

泥处理有限

公司

68 2017．04.06

高温红外分

析系统

MCA10

4
产品购销合

同

浙江诸暨八

方热电有限

责任公司

70 2017．04.12

高温红外分

析系统

MCA10

5
产品购销合

同

杭州临江环

保热电有限

公司

183 2017．04.15

高温红外分

析系统

MCA10

6
产品购销合

同

杭州逸景化

纤有限公司 79 2017．06.22

高温红外分

析系统

MCA10

7
产品购销合

同

杭州红山热

电有限公司 66 2017．07.13

高温红外分

析系统

MCA10

8
产品购销合

同

杭州萧山锦

江绿色能源

有限公司

82 2017．12.01

高温红外分

析系统

MCA10

9
产品购销合

同

杭州临江环

保热电有限

公司

258 2018．10.20

高温红外分

析系统

MCA10

10
产品购销合

同

萧山城市绿

色能源有限

公司

85 2018．12.11

高温红外分

析系统

MCA10

11
产品购销合

同

瑞安市伟明

环保能源有

限公司

77 2019．03.05

高温红外分

析系统

MCA10

12
产品购销合

同

金华虎鹰水

泥厂 148 2019．06.09

高温红外分

析系统

MCA10



13
产品购销合

同

诸暨清荣新

材料 219 2019．06．19

高温红外分

析系统

MCA10

14
产品购销合

同

杭州澳赛诺

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79 2019．08.30

高温红外分

析系统

MCA10

15
产品购销合

同

伟明环保能

源有限公司 228 2019．10.08

高温红外分

析系统

MCA10

16
产品购销合

同

江西奉新伟

明环保能源

有限公司

73 2020．05.26

高温红外分

析系统

MCA10

17
产品购销合

同

浙江鸿鑫环

保有限公司 80 2020．06.19

高温红外分

析系统

MCA10

18
产品购销合

同

龙游金怡有

限公司 87 2020．08.18

高温红外分

析系统

MCA10

19
产品购销合

同

中节能象山

中节能垃圾

焚烧厂

180 2020．08.30

高温红外分

析系统

MCA10

20
产品购销合

同

浙江昌海生

物有限公司 88 2020．09.20

高温红外分

析系统

MCA10

21
产品购销合

同

浙江华海合

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79 2021．08.28

高温红外分

析系统

MCA10

22 工程设备采

购合同

浙江环茂自

控科技有限

公司

164 2022．06.07

高温红外分

析系统

MCA10

23
产品购销合

同

北京丰通经

济咨询有限

责任公司

75 2022．10.09

高温红外分

析系统

MCA10

24
产品购销合

同

杭州航民江

东热电有限

公司

205 2022．12.01

高温红外分

析系统

MCA10

25
产品购销合

同

浙江恒鑫电

力有限公司 90 2023．03.01

高温红外分

析系统

MCA10

26
产品购销合

同

诸暨天基环

兴废弃物处

置有限公司

87 2023．05.20

高温红外分

析系统

MCA10



27
产品购销合

同

陵川金隅冀

东 SCR脱硝 180 2023．10.10

高温红外分

析系统

MCA10

注：按《资信标要求一览表》中的要求填写此表，并按要求附上相关业绩证明材料。













投标人财务状况一览表

年度
总资产

（万元）

负债总计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主营业收

入（万元）

净利润

（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万元）

2021年 1154 419 735 1159 198 230

2022年 1273 301 972 1338 235 495

2023年 967 14 953 95 -20 101

注：1.按《资信标要求一览表》中的要求填写此表，并按要求附上相关业绩证明材料。

2.投标人成立不足三年的，按成立年限及财务审计报告数据计算评标依据。

3.投标人如提供单体报表及合并报表的，则以合并报表数据为准。

4.未提供或未按要求提供证明文件的，不作为评标依据。





















纳税信用评价结果

注：投标人提供由税务机关出具可查询到的最近一年的纳税信用评价结果。



制造商联系人证明文件

注：按照第七章技术要求 9.2.1.5 文件交付要求提供授权制造商联系人证明文件。

1、若投标人为所投设备制造商，需提供本公司联系人及其劳动合同或者社保证明，劳动合

同签订时间要早于投标日期至少 6 个月或社保提供近 6 个月缴纳证明，证明文件加盖制造

商公章。

2、若投标人为所投设备代理商，需提供授权制造商联系人及其劳动合同或者社保缴纳证明，

劳动合同签订时间要早于投标日期至少 6 个月或社保提供近 6 个月缴纳证明，证明文件加

盖制造商公章。



1. 红外分析仪（含预处理）厂家提供的证明文件

2. 
3. 
4. 
5. 
6. 
7. 



8. 进口品牌抽取式粉尘仪厂家提供的证明文件



9. 国产品牌抽取式粉尘仪厂家提供的证明文件



10. 多点矩阵风量装置厂家提供的证明文件



11. 标气厂家提供的证明文件



12. 取样探头、取样管线厂家提供的证明文件

13. 
14. 
15. 



承诺书

致招标人：深圳市龙华深能环保有限公司

我单位参加龙华能源生态园项目烟气连续在线监测系统采购（二次）的招投标活动，

我方郑重作以下承诺：我方承诺本公司企业性质为☑民营企业    □国有    □外资    □

合资   □其他。

特此承诺！

承诺人（盖章）：上海慧电自动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签章）：

日期：2025年 2月 25日

注：

1.此表必须由投标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署，签名或签章均可；

2.投标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应按相关规定在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备案；



不违法转包分包承诺书

致（招标人）：深圳市龙华深能环保有限公司

    我单位参加  龙华能源生态园项目烟气连续在线监测系统采购（二次）（标段名称）  

的招投标活动，若有幸成为中标人，为保证本工程项目按招标文件和我方投标文件顺利实施，

我方郑重作以下承诺：

    1、我方声明在本项目投标活动中无出借（租）企业资质、围标串标、弄虚作假行为，

违者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

    2、承诺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发生分包、转包、挂靠等行为，违者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

责任；

    3、承诺按期签订设备合同，按期进场，按期开工建设，严格按照合同相关约定履行合

同并保证工期、质量和安全；

    4、承诺投标文件中确定的项目班子全员到岗，未经批准不得变更；

    5、承诺严格执行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法律和法规，不发生违法乱纪行为；

    6、承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服从招标人和监理单位的现场管理，积极配合相关管理部

门的检查、调查工作。

7、严格把控电缆等施工主要材料质量，杜绝不合格电缆等施工主要材料使用于本工程。

8、使用符合《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GB36886-2018）国家标

准要求的非道路移动机械。 

承诺人：（公章）上海慧电自动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联系电话：18521335711                      

传真： 021-56353270         

承诺日期： 2025  年  2   月  25  日



诚信投标承诺书

致招标人：深圳市龙华深能环保有限公司

我方将严格执行建设工程招投标有关法律法规，并完全接受 龙华能源生态园项目烟气

连续在线监测系统采购（二次）（标段名称）  招标文件所有内容，就企业及项目经理有关

情况作出如下承诺：

1、我单位在参加本项目投标活动中，截至截标之日止，不存在以下情形：

（1）近 3 年内（从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倒算）投标人或者其法定代表人有行贿犯罪记

录的。 

（2）近 1 年内（从截标之日起倒算）因串标通投标、转包、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违法

分包等违法行为受到建设、交通或者财政部门行政处罚的。

（3）因违反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等原因被建设部门给予红色警示且在警示期

内的。 

（4）拖欠工人工资被有关部门责令改正而未改正的。 

（5）依法拒绝投标的其他情形。

2、如果违反本承诺书，我方愿意接受：

（1）取消投标资格、取消中标资格；

（2）投标担保将全部被没收，给贵方造成的损失超过我方投标担保金额的，贵方还有

权要求我方对超过部分进行赔偿；

（3）招标人今后可拒绝我方参与投标；

（4）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相关主管部门对我方作不良行为记录、行政处罚。

投标人全称（单位公章）：上海慧电自动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公司总部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芦潮港路 1758 号 1 幢 938 室                

邮政编码：200233    公司总部电话：18521335711       传真：

日     期：2025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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